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各單位職務出缺人員遞補簽辦表

	出缺單位
	
	出缺名額
	
	補何人缺
	

	職稱
	
	職系
	
	職務列等
	

	主要工作內容
	

	所需資格條件
	(如學經歷、考試及格類別、需具備之證照與相關能力、語文能力程度、需熟悉之業務相關法令…等等)


	出缺單位建議甄選方式
	□校內遷調：與出缺職務同一陞遷序列職務之校內人員遷調
□校內陞任：陞任高一職等以上之職務
□校外甄補：公告徵求他機關人員外補
□考試分發

	甄選方式
	(請出缺單位勾選填寫)
□面試(100%)
□筆試(100%):測驗科目:_________________
□面試(成績佔百分比:_____%)與筆試(測驗科目:__________、 成績佔百分比:_____%)

	二級主管（含系所）主管簽章
	年   月   日
	一級單位主管簽章
	年    月   日


*本表填寫完成後，請將電子檔email至人事室信箱:aex@yuntech.edu.tw，謝謝。
1、 ◎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:
2、 各機關職務出缺時，除依法申請分發考試及格或依本法得免經甄審（選）之職缺外，應就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，本功績原則評定陞遷。
3、 各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，應辦理甄審。如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時，除下列人員外，應公開甄選：
(1) 因配合政府政策或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、移撥之人員。
(2) 職務列等、稱階、等階、級別（以下簡稱職務列等）相同且職務相當，並經各該權責機關甄審委員會同意核准對調之人員。
(3) 依主管機關所定遷調法令，實施遷調之駐外人員。
4、 各機關應依職務高低及業務需要，訂定陞遷序列表，並得區別職務性質，分別訂定。
5、 各機關職缺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，應依陞遷序列逐級辦理陞遷。如同一序列中人數眾多時，得按人員銓敘審定之職等、官稱官階、官等官階、級別（以下簡稱職等）高低依序辦理。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時，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。
6、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各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，應辦理甄審。如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時，應公開甄選，指各機關人事單位於辦理陞遷前，應依本法第二條所定原則，簽報機關首長決定職缺擬辦內陞或外補後再行辦理。如擬外補，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、職稱、職系、職等、辦公地點、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三日以上。

編制內公務人員適用








